
附件2
北京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征管

相关事项的说明

一、北京国税实时缴税协议签订流程

纳税人至主管税务机关领取纸质《实时缴税协议书》，并参照以下流程办理相关申请手续。

（一）纳税人持营业执照和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其他缴税账户开户证明材料）到主管国税机关税务所领取纸质《实时缴税协议书》（一式三份）。

（二）税务人员需核对纳税人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其他缴税账户开户证明材料）中账户名称、账号与税收征管系统内纳税人名称、银行账号信息是否一致，如不一致需修改准确后再签订协议。各银行对签署《实时缴税协议书》纳税人的纳税人名称和付款账号名称长度有不同的限制标准，名称长度超过此限制的不能签署《实时缴税协议书》。
（三）税务人员辅导纳税人填写纳税人名称、税务登记号、税务机关代码等协议内容，确保三份内容一致，仅在银行留存的协议（第三联丙方留存）上加盖主管税务所印鉴及负责人签章。纳税人在三份协议上加盖公章和银行预留印鉴、法人或负责人签章。

（四）纳税人持《实时缴税协议书》到开户银行，在银行工作人员的辅导下，将开户银行名称及行号，付款账号、付款账号名称、清算行行号等填写清楚，并确保三份协议内容一致，确保汉字无误。

（五）纳税人开户银行审核后，在银行计算机系统中加注委托缴税标识，并在三份《实时缴税协议书》上分别加盖银行及负责人印鉴，留存第三联，其他两份退还纳税人。

（六）纳税人将两份纸质协议送主管国税机关税务所。

（七）税务人员在税收征管系统中录入《实时缴税协议书》内容，并发送验证请求，验证通过后，在两份协议上签章，税务机关、纳税人各留存一份协议。
二、关于税控机具使用
    试点纳税人转到国税后，除纳税人只开具非税控机打发票的情况外，应按要求统一使用国税税控机具开具发票，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试点纳税人中已经是国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转到国税后继续延用原增值税防伪税控设备；

    （二）从事非货物运输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试点纳税人达到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明确的年营业额标准以上，转到国税后首次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需新购置增值税防伪税控设备。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技术维护费用抵减增值税税额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15号）文件精神，可享受初次购买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以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的优惠政策；

    （三）试点纳税人中原使用公路、内河货物运输发票系统的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企业，转到国税后若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直接转为使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控系统；若未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使用国家税务总局统一的基于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发票税控系统的普通发票税控系统（以下简称普通发票税控系统），均无须另购设备；

（四）试点纳税人中已经同时拥有国、地税税控收款机的，转到国税后采取对原国税税控收款机升级的方式继续使用。若纳税人需要使用《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国际海运业运输专用发票》、《国际海运业船舶代理专用发票》和《报关代理业专用发票》的，应使用普通发票税控系统，可按财税〔2012〕15号文件精神享受初次购买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以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的优惠政策；

（五）除上述几种情形外，试点纳税人中原使用地税税控收款机（税控器）的纳税人转为使用普通发票税控系统，原使用地税税控收款机（开票打印一体机）的纳税人自愿选择使用普通发票税控系统，且均可按财税〔2012〕15号文件精神享受初次购买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以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的优惠政策。

原使用地税税控收款机（开票打印一体机）的纳税人不选择使用普通发票税控系统的，需新购置国税税控收款机（开票打印一体机），其购置支付的价款部分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财政补贴纳税人，支付的增值税税额部分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广税控收款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167号）的规定享受购置税控收款机可以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免所支付的增值税税额的优惠政策。

对于原在地税局未使用税控机具，转到国税后使用税控收款机（开票打印一体机）开具发票的试点纳税人，其购置支付的价款部分不享受北京市人民政府财政补贴，支付的增值税税额部分仍可以按照财税〔2004〕167号的规定享受购置税控收款机可以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免所支付的增值税税额的优惠政策。

三、关于发票衔接
（一）发票种类

    除另有规定外,对从事货物运输的交通运输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统一使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对从事非货物运输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统一使用现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

    试点纳税人使用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国际海运业运输专用发票》、《国际海运业船舶代理专用发票》、《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专用发票》、《报关代理业专用发票》、《中国船级社检验业务专用发票》、《北京市出租汽车专用发票》、《北京市出租汽车燃油附加费专用发票》和《北京市停车收费定额专用发票 》9种普通发票（以下简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等9种普通发票）由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监制改为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监制，其中《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国际海运业运输专用发票》、《国际海运业船舶代理专用发票》和《报关代理业专用发票》4种发票为税控机打发票，需要使用税控机具进行开具。具体如下：

     1.交通运输业企业

    试点纳税人从事货物运输业，达到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明确的年营业额标准以上的，将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统一使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对交通运输业中从事非货物运输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入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对实行简易征收的试点纳税人和未达到年营业额标准以上的小规模纳税人，根据发票适用范围分别使用《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国际海运业运输专用发票》、《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专用发票》、《北京市出租汽车专用发票》和《北京市出租汽车燃油附加费专用发票》。

    2.部分现代服务业企业

  试点纳税人达到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明确的年营业额标准以上的，将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入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未达到年营业额标准以上的小规模纳税人，根据发票适用范围分别使用《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国际海运业船舶代理专用发票》、《中国船级社检验业务专用发票》、《报关代理业专用发票》和《北京市停车收费定额专用发票》。其中《北京市停车收费定额专用发票》面额设贰角伍分、伍角、壹元、贰元、贰元伍角、叁元、伍元和拾元八种。

    3.普通发票的适用范围

    (1)《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扩大《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的适用范围。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部分现代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使用税控收款机、税控器和税控盘或金税盘开具发票的纳税人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上述适用范围不包括《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等9种普通发票所对应的业务范围。
    (2)《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

    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的纳税人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

    (3)《国际海运业运输专用发票》

    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国际海运业运输业务的纳税人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

    (4)《国际海运业船舶代理专用发票》

    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国际海运业船舶代理业务的纳税人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

    (5)《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专用发票》

    北京市各机票销售代理单位，从事代理外航业务收取款项提供机票时，必须同时提供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统一印制的《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专用发票》。

    (6)《报关代理业专用发票》

    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报关代理业务的企业,在办理报关代理业务收取款项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

    (7)《北京市出租汽车专用发票》

    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

    (8)《北京市出租汽车燃油附加费专用发票》

    北京市从事出租汽车客运业务的企业（个体）按照价格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布的燃油附加费收取的时限和办法开具。

    (9)《北京市停车收费定额专用发票 》

    在北京市范围内为从事货运客运运输服务的运输工具提供车辆停放服务的货运客运场站（不包括铁路运输）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

    (10)《中国船级社检验业务专用发票》

    中国船级社及设立的分支机构对在中国登记或者拟在中国登记的入级船舶、海上设施、船运货物集装箱及其相应的材料、产品和设备进行检验并签发证书，以及根据船东申请进行的公证检验收取船舶检验费开具的凭证，使用由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印制的《中国船级社检验业务专用发票》。
4.普通发票规格及防伪措施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的发票规格及防伪措施保持不变。《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等9种普通发票的规格与地税局原规定保持不变,其防伪措施如下:

(1)划痕显色鉴别，在发票联背面用指甲划痕显紫红色线条。

(2)发票联使用温变油墨印刷“税徽”图案，图案常温下为红色，用手指按压图案加温或者将35度以上热源（如手指）置于发票联背面的“热感应区”3秒后，发票联正面“税徽”图案颜色变浅或呈无色，回到常温后图案变回红色。

(3)发票联的“发票号码”和“发票代码”采用数码喷印工艺印刷，置于10倍以上放大镜下观看，号码由颗粒状图案组成。

(4)发票联的发票监制章采用微缩防伪印制工艺印刷，置于10倍以上放大镜下观看，发票监制章内环细线中有“北京国税”字样。

    5.为方便了解具体发票种类的变化，制作《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国、地税发票票种衔接对照表》如下：

	原地税使用发票种类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使用发票种类

	
	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专用发票》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专用发票》

	《北京市出租汽车专用发票》
	《北京市出租汽车专用发票》

	《北京市出租汽车燃油附加费专用发票》
	《北京市出租汽车燃油附加费专用发票》

	《北京市停车收费定额专用发票 》
	《北京市停车收费定额专用发票 》

	《中国船级社检验业务专用发票》
	《中国船级社检验业务专用发票》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六联)》
《增值税普通发票(五联)》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

	《国际海运业运输专用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国际海运业运输专用发票》

	《国际海运业船舶代理专用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国际海运业船舶代理专用发票》

	《报关代理业专用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报关代理业专用发票》

	《北京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北京市通用机打发票》

	《北京市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专用发票》
《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
	1.货物运输:
《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北京市通用机打发票》

2.非货物运输：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北京市通用机打发票》


    （二）发票票种核定

    1.试点纳税人办理普通发票票种核定申请须携带以下证件和资料： 

    (1)《税务登记证（副本）》；

    (2)公章及发票专用章；

    (3)购票员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纳税人领购发票票种核定申请表》。

    2.试点纳税人申请下列普通发票票种核定的，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国际海运业运输专用发票》和《国际海运业船舶代理专用发票》

    根据国税发〔2000〕9号文件精神，纳税人必须凭交通部批准文件（证书），并持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国际海运企业批准通知单》，到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领购《国际海运业运输专用发票》和《国际海运业船舶代理专用发票》事宜。
    (2)《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专用发票》

    根据国税函发〔1995〕448号文件精神，《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专用发票》由中国民航总局华北管理局（以下简称华北管理局）向主管税务机关领购，并负责向在京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机票销售部门（办事机构）或销售代理单位发售。
(3)《北京市停车收费定额专用发票》
停车场经营企业应凭市政管委核发的《北京市公共停车场备案表》以及价格主管部门核发的《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场收费标准核准表》，到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发票核定和购领发票事宜；主管税务机关依据《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场收费标准核准表》中核准的收费标准确定其应使用发票的种类。

    (4)《中国船级社检验业务专用发票》

    根据国税函〔2004〕488号 文件精神,《中国船级社检验业务专用发票》由中国船级社向主管税务机关统一领购，下发各分支机构使用。
    3.纳税人申请税控机具时,须同时提供以下资料:

    (1)《税控收款机用户注册登记表》;

    (2)《税控收款机用户最高开票限额审批表》。

    （三）发票领购
1.试点纳税人办理完发票票种核定和税控机具注册发行等相关手续后,可办理发票领购事宜。纳税人领购发票须携带以下证件和资料：

    （1）《税务登记证（副本）》；

    （2）发票专用章；

    （3）购票员身份证原件；

    （4）使用税控收款机的纳税人携带用户卡，使用税控盘的纳税人携带税控盘或报税盘，使用金税盘的纳税人携带金税盘或报税盘。

2.试点纳税人因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领购到的发票自2012年9月1日起启用，不得提前开具。

（四）本公告有关《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等9种普通发票发票管理的未尽事宜，在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新制定相关规范文件之前，暂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1

